
課後您應該可以理解 

 何謂職業災害 

 職災責任之面向及究責對象 

 僱傭、承攬契約角色之定性 

 業主、原事業單位之區辨 

 職災之雇主與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

 職災民事責任之風險分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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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的定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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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： 

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、機械、設備、原料、材
料 、化學品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
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、傷害、失能或
死亡。 

˙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6條： 

本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職業上原因，指隨作業活動
所衍生，於勞動上一切必要行為及其附隨行為而具
有相當因果關係者。  



職安法場所之區別與保護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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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
作業場所 

工作場所 

勞動場所 一.工作者：§2(1) 
指勞工、自營作業者
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
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
勞動之人員。 

二.勞工：§ (2) 

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
工資者。 



職災法律責任面及究責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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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 

民法 

刑法 

責任主體 : 
 雇主 

 相牽連者 ( 業主、原

事業單位 … ) 

 肇事者(行為人) 

 罹災勞工 



僱傭與承攬的法定義 

 稱僱傭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一定或
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務，他方給付報酬
之契約。(民482) 

 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
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
酬之契約。(民49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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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1 : B1、B2 · · · 之雇主是?  

 A公司  →  B君 →  (B1、B2、B3 · · · ) 

 A、B訂定書面承攬契約，B負責找勞工服勞務   

 出工人數由A、B商定，A最終決定 

 B及找來的勞工由A公司工地主任甲分配工作 

 B及找來的勞工以A公司名義投保勞保      

 B登記出工人次，以每人每日1500元計價，向A請款， 

B在每人每天之報酬中抽200元後，再轉發其他勞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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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院88年判字第4082號判決 

帶工不帶料之承攬合約，以勞動給付為目

的，且具指揮監督管理權限者應係僱傭關

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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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 : B1、B2 · · · 之雇主是?  

 A公司 →  B君 →  (B1、B2、B3…) 

 A承攬模板工程，找B代工  

 口頭承諾，沒有書面契約 

 材料由A提供，人力全由B處理  

 每完成一層樓，完成灌漿翌日，A給B 30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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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認成立僱傭關係之例 : 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勞訴字第90號判決: 

「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，通常具有：(1)人格上從屬性：勞動

者自行決定自由權之一種壓抑，在相當期間內，對自己之作息

時間不能自行支配，亦不能自行決定提供勞動力之場所、設備，

或任意聘用助手，而勞務給付內容之詳細情節亦非自始確定，

(2)經濟上從屬性：生產組織體系屬於勞務受領者所有，生產工

具或器械屬於勞務受領者所有，原料亦由勞務受領者所供應，

責任與危險均由勞務受領者承擔，勞務提供者非為自己而為營

業勞動，(3)組織上從屬性：勞務提供者之勞動力，必須編入其

生產組織內並遵循一定生產秩序，始能成為有用之勞動力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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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件計酬是僱傭或承攬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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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承攬可區分為工程承攬與勞務承攬；勞務承攬
是服勞務以完成一定工作，與「勞雇關係」體制下
之「計件工資」很類似。  

按件計酬究為僱傭抑或承攬之區辨： 

1.承攬者具獨立經營之自主權，自負虧盈。 

2.未具指揮監督者，屬承攬行為；若有指揮監督權
限者，即為勞雇關係。 

3.計件報酬之受僱者，雖亦以完成工作領取報酬，
但因工作者未具獨立自主權，亦未負虧盈責任，
故仍屬僱傭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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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事業單位將工程部分工作，以代工不帶料方式交付自然人

施工，勞動檢查機構應調查該自然人是否以提供勞務為主，

及事業單位對該工程是否具統籌規劃、管理及指揮監督權

限。調查事實及證據時，應就整體工程範圍之統籌規劃、

管理及指揮監督權等層面認定之，且勞務給付部分，只要

存在有部分從屬性，即可從寬認定為勞動契約。 

2.以計件為要件，且受管理、指揮、監督，訂定之勞動契約

不視為承攬。 

3.自營作業者之認定，以管理、監督、指揮之有無決定之，

如未能證明其不受管理、監督、指揮，一般以僱傭關係視

為勞工。 

「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」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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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事業單位僅將部分工作交由他人施工，本身仍具指揮、

監督、統籌規劃之權者，應不認定具承攬關係。 

5.移動式起重機「連人帶車」之租賃關係，如出租人除

出租移動式起重機供租用人使用外，並指派操作人員

完成租用人之一定工作（吊掛作業），則雖名為租賃，

其間並非單純之起重機租賃關係，而係租賃兼具承攬

關係。 

6.事業單位廠房、設備之檢修、保養及增添機器、設備

之安裝工作，如僅以僱工方式從事者，不認定為承攬。 

「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及第27條檢查注意事項」-2 



案例3 : 甲餐廳VS.乙師傅係僱傭或承攬關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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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以每1 個月為期，每日300板以內硬豆腐，發包給乙，
承包價為每個月新台幣8萬元整， 

 品項、數量及產時由甲依需求決定，乙配合生產。 

 承包範圍包含製程技術與人力、產區、器具、水路之衛生
清潔維護、產品入庫、出貨。 

 若超過每月總量之日均量300板，超出部份每板另加6元。 

 若4 個月日均量逾600板，甲應更新設備以節省乙方人力。 

 若甲因市場需求而有更高標準，乙應儘可能配合。 

 每個月10日前給付前個月酬金，遲逾3日甲應付利息1%。 
 

(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勞訴字第90號民事判決) 



僱傭與承攬之差異 

 目的不同： 

僱傭以勞動給付為目的 ; 承攬以完成工作為目的 

 請求報酬之依據不同： 

僱傭因供給勞務之事實，得請求報酬 ; 承攬則須完成工作，

始得請求報酬 

 獨立性與從屬性之不同： 

僱傭須服從僱用人之指示從事勞動 ; 承攬則對於勞務運作具

有獨立性 

 瑕疵擔保責任之有無：受僱人無瑕疵擔保責任 ; 承攬則須負

瑕疵擔保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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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補償之規定 (勞基法第59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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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殘廢、傷害或疾病時，

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。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

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

主得予以抵充之： 

1.醫療費補償 

2.原領工資補償 

3.殘廢補償 

4.死亡補償及喪葬補助 



職災補償抵充、時效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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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雇主依第59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，得抵充就同一事
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。(勞基法第60條) 

˙勞基法第五十九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，
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(勞基法第61條第1項) 

˙受領補償之權利，不因勞工之離職而受影響，且不得
讓與、抵銷、扣押或擔保。(勞基法第61條第2項) 



雇主無過失可否免除職災補償責任? 
17 

˙最高法院99,台上,178 

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，雇主

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，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，

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。 

˙勞動部 

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係採雇主無過失補償責
任。亦即勞工一旦發生職業災害，無論雇主對於職業
災害之發生有無故意或過失，雇主均應支付職業災害
補償費用。   (https://www.mol.gov.tw/service/19851/19852/19863/14909/) 



勞工有過失，職災補償雇主得主張過失相抵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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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第四次民事庭會議紀錄 

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補償規定，係為保障勞

工、加強勞、雇關係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

規定，非損害賠償。同法第六十一條尚且規定該

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得抵銷，應無民法第二百十七

條過失相抵之適用。 



定作人、原事業單位、業主? 責任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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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民法第189條： 

承攬人因執行承攬事項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定作人
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定作人於定作或指示有過失者，不
在此限。 

˙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： 

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，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
法所定雇主之責任；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
攬人負連帶責任。再承攬者亦同。 

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，致承攬人所僱
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，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。再承攬
者亦同。 



最高法院判決對原事業單位之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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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92台上308判決 

勞基法第六十二條及勞安法第十六條(即職安法25條)所稱之

事業，即不以其主要事業為限，舉凡有關廠房、設備之檢修、

保養、營造及增添機器、設備之安裝等，既屬公司所有，自

屬前開法條所稱事業之範圍…… 

承攬人不論是否適用勞基法，其所承攬事業之原事業單位如有勞

基法之適用，應認其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，承攬人即須負

勞基法及勞安法所定之雇主責任，該勞工自可依該法請求承攬人

及事業單位負連帶職業災害補償責任。 

？ 



勞基法對原事業單位責任之規定 

˙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，如有再承攬時，承

攬人或中間承攬人，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

工，均應與最後承攬人，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

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。(勞基法第62條第1項) 

˙事業單位或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，為前項之災害

補償時，就其所補償之部分，得向最後承攬人求

償。(勞基法第62條第2項) 

 



原事業單位有過失則喪失求償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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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93勞上81號判決 

事業單位若無違背其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對於承攬人、

再承攬人應負責任，例如該法第十七條之告知義務，

其為職災補償後，得就其已為之補償，向最後承攬

人求償，若有違背情事，則不得對承攬人、再承攬

人享有求償權利，而應依民法一般連帶債務之規定

平均分擔債務。 



職災補償與損害賠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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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職業傷害 
24 

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，下列情形
視為職業傷害 : 

一、被保險人上、下班，於適當時間，從日常居、住處所往返
就業場所，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就業場所間
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，視為職業傷害。(§4) 

二、被保險人於作業前後，因場所設施或管理之缺陷、準備行
為及收拾行為..其他例行事務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(§5) 

三、作業時間中斷或休息中，因就業場所設施或管理上之缺陷
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(§6) 

四、因天然災害間接導致之意外傷害或從事之業務遭受天然災
害之危險性較高者(§13) 

 



視為職業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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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
準則，下列情形視為職業病 : 

一、被保險人疾病之促發或惡化與作業有相當
因果關係者，視為職業病。(21條) 

二、被保險人罹患精神疾病，而該項疾病與執
行職務有相當因果關係者，視為職業病。 
(21條之1) 



原事業單位之法定責任—危害告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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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26條 (危害告知) 

Ⅰ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，應

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

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 

Ⅱ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，承

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。  



原事業單位之法定責任—協議組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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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27條 (協議組織) 

Ⅰ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為
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：  

一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、監
督及協調之工 作。 

二、工作之連繫與調整。  

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  

四、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  

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  

Ⅱ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
業時，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。 



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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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188 

Ⅰ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
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選任受僱人及
監督其職務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
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。  

Ⅱ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，不能受損害賠償時，法
院因其聲請，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，
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。 

Ⅲ僱用人賠償損害時，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，有求
償權。  



職災之刑事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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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276 

Ⅰ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二千元以下
罰金。 

Ⅱ從事業務之人，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
期徒刑或拘役，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。  

刑法284 

Ⅰ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
金，致重傷 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  

Ⅱ從事業務之人，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金，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 金。  

 



附帶提醒~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Ⅰ、Ⅱ 

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，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
急救、搶救等措施，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、分析及
作成紀錄。 
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雇主應於
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 

一、發生死亡災害。 

二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 

三、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療。 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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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工單位A 

勞工 B 

要派單位A 

勞工 派遣單位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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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院88年4082號判決 派遣勞工之雇主責任誰屬 ? 

僱傭契約 

$ $ 
? 

? 

補充 



補充 

林宜賦     

1019@mail.klsio.gov.tw    

 733-6959 # 601 

32 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url?sa=i&rct=j&q=&esrc=s&source=images&cd=&cad=rja&uact=8&ved=2ahUKEwibt_-r_6_eAhWDAIgKHY7CDKsQjRx6BAgBEAU&url=https://video.udn.com/news/498668&psig=AOvVaw0FNdukhhsf0QK-qJO_nK7R&ust=1541046557780205

